台中縣輔具資源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財團法人台中縣私立聲暉綜合知能發展中心 承辦  
一般類輔具維修、材料費補助要點

一、依    據：內政部辦理設置輔具資源中心第三條補助項目及標準：

第一款、材料費：身心障礙者檢修輔助用具材料工本費，覈實
收費；維修成本（維修費及材料費）超過新購輔具價格二分之一者，應另行購置。

二、補助對象：設籍並實際居住台中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身心障礙者，或本縣社會福利社團、機構經評估確有需求者。

三、申請程序：

（一）身心障礙手冊影本乙份

（二）代辦人身分證影本乙份

（三）低收入戶證明（非低收入戶者免附）
四、補助標準：

（一）維修費(含輔具維修、保養及調整)
０級：簡易維修不補助

Ａ級：一般維修最高補助一百五十元。

B級：輕級維修最高補助二百五十元。

C級：中級維修最高補助五百元。

D級：重級維修最高補助一千元。

（二）材料費(電池除外)
1.三百元以下材料，依發票金額覈實補助。

2.三百元(含)以上材料，補助發票金額之百分之七十。

3.低收入戶每次最高補助一千元，非低收入戶每次最高補助六百元。

4.中古耗材之材料費全額補助。
五、受理辦法：

    （一）須本人及代辦人證明文件接受本中心相關輔具維修服務。

   （二）每人每年申請次數以三次為限，每人每年合計(含維修費及材料費)最高補助金額二千元。

    （三）每年補助額度用罄即不受理。

六、如有虛偽不實之申請而接受補助者，除追回已領之補助費用外，涉及刑事責任者，移送司法機關辦理。
七、本辦法未儘事項得經協調會議決議修正之。

八、本辦法送台中縣政府備查後實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.01.01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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